


附件2

“周口市十大杰出（优秀）青年”
候选人推荐材料格式要求

本次候选人推荐材料包括“XXX事迹简介”“XXX事迹材料”“XXX考察意见”三种，其中，“XXX事迹简介”500字、“XXX考察意见”600字、“XXX事迹材料”3000字。
所报材料一律用A4纸印制，并在左上角用一方框分别注明“周口市十大杰出（优秀）青年候选人事迹简介”或“周口市十大杰出（优秀）青年候选人事迹材料”“周口市十大杰出（优秀）青年候选人考察意见”（宋体、小四号），标题采用方正小标宋简体二号，正文用仿宋三号。
所报材料须经本人签字、工作单位盖章、所在行业的县级主管或相关部门审核盖章，县级团委复审盖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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